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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

（1997 年 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根据 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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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六节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

   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

    第五章 激励措施 

    第六章 法律责任 

    第七章 附则 

    第一章 总则 

   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保

护和改善环境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制定本法。 

    第二条 本法所称能源，是指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、生物质

能和电力、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、转换而取得有用能

的各种资源。 

    第三条 本法所称节约能源（以下简称节能），是指加强用

能管理，采取技术上可行、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

的措施，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，降低消耗、减少损失和

污染物排放、制止浪费，有效、合理地利用能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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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四条 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。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

并举、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。 

    第五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工

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，并组织编制和实施

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、年度节能计划。 

   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

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。 

    第六条 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，将

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

容。 

   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年向国务院报告节能目标

责任的履行情况。 

    第七条 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，限制

发展高耗能、高污染行业，发展节能环保型产业。 

    国务院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工作，

合理调整产业结构、企业结构、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，推动

企业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，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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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能源的开发、加工、转换、输送、储存和供应，提高能源利

用效率。 

    国家鼓励、支持开发和利用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。 

    第八条 国家鼓励、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、开发、示范

和推广，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进步。 

    国家开展节能宣传和教育，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

训体系，普及节能科学知识，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，提倡节约型

的消费方式。 

   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义务，有权检

举浪费能源的行为。 

   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节能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发挥舆论监督

作用。 

    第十条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

理工作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

工作，并接受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。 

   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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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，并接受同级管

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。 

    第二章 节能管理 

    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

节能工作的领导，部署、协调、监督、检查、推动节能工作。 

   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

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加强对节能法律、法规和节能标准

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。 

    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。 

    第十三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组

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节能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建立健全节

能标准体系。 

   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

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用能产品、设备能源效率标准和生

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。 

    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企业节能标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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